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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宁阳县青年人才购房券申请材料清单

1、《宁阳县人才购房券申领表》。一式 2份。申请人填写相

关信息后，需申请人本人签字，工作单位经办人、负责人签字，加

盖单位公章。

2、购房意向协议（*新申请购房券人员提供）。申请人与房产

开发企业签订的认购协议（意向书、合同）或购房定金收据（根据

实际情况提供），验原件留复印件。

3、身份证明。本人及配偶、房产共同持有人身份证（复印正

反面，在同一张 A4纸上，复印件加盖工作单位公章，原件由工作

单位查验），无身份证的须提供公安派出所出具的临时身份证明。

4、婚姻证明。已婚申请人需提供结婚证（复印件加盖工作单

位公章，原件由工作单位查验）。

5、学历层次证明材料。博士层次学历学位证书和硕士及以下

全日制学历学位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工作单位公章，原件由工作单位

查验）；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学信网）下载的《教育部学

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；在国

（境）外取得学历的，还需提交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

外学历认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工作单位公章，原件由工作单位查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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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（不需要个人提供证明）。本人缴纳

社会保险情况，包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、

工伤保险，通过人社部门社会保险系统查询，不需要个人提供缴纳

社保证明。缴纳灵活就业社会保险人员须正常工作，有相对固定工

作单位，能够正常发挥个人社会价值。

7、机关事业单位新录用人员证明。机关事业单位新录用人员

（缴纳社会保险不足 3个月的）须提供行政关系介绍信或聘用通知

书（复印件加盖工作单位公章，原件由工作单位查验）。

8、个税证明（仅限未缴纳社保人员提供）。①未在宁阳县用

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高管或其他从业人员申报的，须提供个

人纳税记录（3个月及以上），提供方式：下载安装“个人所得税

APP”(手机版)-注册登录-在首页点击“纳税记录开具”-生成“个人所

得税纳税记录”，图片下载保存后打印。②未在宁阳县用人单位缴

纳社会保险，但在宁阳县投资创办企业的创业人才（本人作为企业

第一大股东或企业法人代表），企业正常经营，且正常连续纳税 3

个月及以上的，可以申领购房券，须提供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、

股东出资证明（企业第一大股东）、企业纳税申报记录（公司账号

登陆电子税务局自行开具打印）。

9、工作关系证明（不需要另行出具）。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在

《宁阳县青年人才购房券申领表》最后一栏如实填写，并由经办人、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工作单位公章，不需要另行出具证明。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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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是企业或个体工商户、专业合作社的，由行政审批部门核查工

商登记信息。

声明：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同时，即视为申请人同意经办机构

查询本人缴纳社保情况、本人（配偶、房产共同持有人）享受政府

各类购房补贴情况、本人家庭享受保障性住房政策情况、个人所得

税、企业纳税、工商登记等信息。

9、备案的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（*补领购房券人员提供）。验

原件留复印件。

10、购房发票（*补领购房券人员提供）。包括增值税发票、

契税发票，验原件留复印件。

11、不动产权证书（*补领购房券人员提供）。交原件、复印

件，原件加盖“人才购房券”相关标记以后退回。


